吉林省建设工程“省优质工程奖”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执行“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方针，落实国家《质量振兴纲要》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实施质量兴业战略，引导和激励我省广大建筑业企业加强质量管理，推动科技进步，提高工程质量，争创精品工程，促进我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吉林省建设工程“省优质工程奖”是我省建设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奖（以下简称“省优质工程奖”），评选对象是在我省行政区域内已经投入使用的新建各类建设工程，获奖单位分工程总承包单位、主要参建单位。

第三条 “省优质工程奖”每年评选一次，由符合本办法申报条件的工程的总承包单位自愿申报，获奖工程的总承包单位由吉林省建筑业协会授予荣誉证书和奖杯，并在全省公告表彰。

第四条 “省优质工程奖”工程评审工作由吉林省建筑业协会组织实施。

第五条 “省优质工程奖”工程评审的质量标准，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和现行规范、标准及设计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节能、环保的标准和要求；必须保证地基基础坚固、稳定，主体结构安全、耐久；必须确保抗震裂度设防和耐火等级，确保使用功能、装修质量和环境质量，并有技术创新，消除质量通病，是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

第二章 评选范围

　　第六条 申报评选“省优质工程奖”的工程必须符合基本建设程序，已经竣工验收，且备案登记并交付使用的新建工程。主要包括：

一、投资3000万元以上（以下数据均含本数）的工业、交通、电信、水利、电力和国防军工建设项目。其中：主承建单位合同承包额不少于2000万元。

　　二、公共建筑、市政基础设施

　　(一)10000座以上的体育场；

　　(二)3000座以上的体育馆；

　 (三)1000座以上的游泳馆；

　　(四)1000座以上的影剧院；

　　(五)高度150米以上的电视发射塔；

　　(六)桥面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城市立交桥；

　　(七)长春市、吉林市10000平方米以上、其它市（州）6000平方米以上的饭店、宾馆、办公楼、写字楼、综合楼、营业楼、教学楼、医院、图书馆等公用工程；

(八)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以上的古建筑重建工程；

(九)园林建设工程，总面积10000平方米以上，其中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以上；

(十)建安工作量在2000万元以上的城市道路、桥梁、管道工程、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工程；建筑安装工作量在5000万元以上的隧道、轨道交通、堤岸工程、净配水厂、污水处理、城市广场等工程。

三、住宅工程和住宅小区

(一)6000平方米以上的单栋住宅楼；

(二)30000平方米以上、公建设施配套、庭院绿化等初具规模，一次建成的住宅小区；

(三)初装修的住宅工程不能申报。

四、其它社会影响较大的纪念性工程，无具体规模标准的工程项目，申报工程的建筑安装工作量应在1000万元以上。

第七条 下列工程不列入评选范围：

一、发生过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工程；

二、不符合国家现行技术标准的工程；

三、工程竣工后被隐蔽难以检查的工程或保密工程；

　　四、已经参加过“省优质工程奖”评选未被评上的工程；

　　五、虽已经通过竣工验收，但存在甩项未完（包括初装修建筑）的工程；

六、使用国家、省明令淘汰的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产品、卫生器具和对环境有毒害污染的工程；

七、近两年出现过拖欠分包单位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单位施工的工程。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八条 申报工程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建设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建设，工程报建、竣工验收备案等手续和证明齐全；

二、工程设计先进、合理，符合国家、行业设计标准、规范及城市规划要求，附属设施配套齐全；

三、工程施工符合国家、行业和省施工技术规范要求，工程竣工验收符合法定程序，已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四、工程质量符合现行标准，达到省内同类工程先进水平，已获得市（州）级优质工程；

五、企业质量保证体系健全，无不良质量行为记录；

六、工程的科技含量较高，积极应用建设部推广的十项新技术。开展QC小组活动，并取得成果。具有国家级工法、技术进步专利等优先。

第九条 住宅小区还应同时具有以下条件：

一、所有建设项目都按照批准的小区规划、设计要求全部建成，符合环境保护等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必须是达到节能50%标准的工程项目；

二、小区的房屋建筑、公共配套设施均已建成；

三、达到基本入住条件，且入住率在40%以上；

四、住宅小区由多家建筑施工企业共同完成，应由完成工程量最多的企业申报，若多家企业完成的工作量基本相同，可由住宅小区开发单位组织申报。

第十条 工业建设项目多家施工企业共同完成，应由承担了主厂房和主要建筑物、构筑物及主要设备安装工程的企业申报。

第十一条 两家以上的建筑施工企业联合承包一项工程，且签订有联合承包合同，可以联合申报“省优质工程奖”。

第四章 申报材料

第十二条 “省优质工程奖”申报材料内容及要求：

一、申报材料封面（见附件）；

二、申报材料目录；

三、“省优质工程奖”申报表一式两份（一份装订成册，一份单独上报）；

　　四、工程概况及工程质量情况文字材料一份，重点介绍本工程的重点、难点、亮点、特点，含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开展QC小组活动，推行ISO9000质量体系等内容；

五、工程项目施工许可证、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复印件；

　　六、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复印件；

七、市（州）级优质工程证书复印件,省级标准化工地证书复印件；

八、有施工图审查部门出具的图纸审查文件或优秀设计证书(复印件)一份；

　 九、能反应工程全貌及主要部位、体现精品工程的彩照20张以上；

　　十、所提供资料必须真实、清晰、准确，要涵盖所申报工程的全部内容。一律使用A4纸。

第五章 申报程序

申报“省优质工程奖”工程，由申报单位自愿申请，填写“省优质工程奖”申报表，由各市（州）建筑业协会审查同意，加盖公章，汇总后向吉林省建筑业协会推荐。交通、水利、通信等专业工程由各专业厅局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后向吉林省建筑业协会推荐。

第六章 工程复查

第十三条：被推荐工程，由吉林省建筑业协会组织专业复查小组进行复查。

第十四条：复查内容

一、“省优质工程奖”工程的复查内容，涵盖工程施工过程的管理工作质量，建材、设备产品质量，施工操作质量，环境质量和工程实物质量。评审内容的范围应大于和严于国家规范、规程、标准，要突出重点，注重使用功能和关键项目部位。

二、复查“省优质工程奖”工程严格依据规范、标准、规程及工程特点和设计使用功能要求进行评审，具体详见吉林省建设工程“省优质工程奖”复查要点。

第十五条：复查程序

　　一、听取工程施工及质量情况介绍。主要介绍工程特点、施工技术及保证质量措施，各分部分项工程质量水平和质量验收结论。

　　二、现场查验工程质量状况，听取使用单位对工程质量的评价和意见。复查施工项目管理的组织机构，质量体系，管理文件、制度、措施等过程管理行为、水平及其成效，评价质量计划的指导性、技术措施的针对性、施工技术交底措施的可行性。据此评价项目经理部在过程控制中质量体系运行的有效性。

三、工程资料(主要包括：开竣工报告，证明工程施工过程的全部技术与质量资料，全部管理资料)。

第十六条：评审

一、“省优质工程奖”工程由吉林省建筑业协会专家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申报工程进行现场复查。
二、专家对申报工程进行现场复查后，向省建协创先评优领导小组写出初步复查意见，并接受创先评优领导小组的质询。

第七章 评审纪律

　　第十七条：申报单位要坚持实事求事，不得弄虚作假。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严重者撤销申报资格。

　　第十八条：评审人员要秉公办事，廉洁自律。对违反纪律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严重的撤销评审资格。

第八章 奖 励

1.评选结果报省住建厅备案；

2.由吉林省建筑业协会向荣获“省优质工程奖”工程的申报单位授予“省优质工程奖”奖杯、荣誉证书；

3.下发表彰决定，进行通报表彰；

4.在吉林省建筑业协会网站及公众号上予以公布；

5.在《吉林建筑业》报上予以宣传；

6.报请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相关扶持，在升级或增项等方面给予支持并优先考虑，在开拓市场和承揽工程任务方面，给予一定扶持；

7.在荣获“省优质工程奖”工程中，向国家择优推荐“鲁班奖”工程及国家优质工程奖。

第九章 附 则

　　第十九条：对于已经获得“省优质工程奖”的工程，若发现工程质量存在问题或隐患，吉林省建筑业协会要组织专家对工程进行鉴定，并有权作出取消该工程“省优质工程奖”的决定。

第二十条：本办法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由吉林省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